
珠海大横琴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搅拌站临时用地土地复垦验收报告编制服务需求书
一、采购项目名称：
珠海大横琴城市建设有限公司搅拌站临时用地土地复垦验收报告编制服务
二、项目概括
城建公司两宗临时用地（编号：珠横临2018-32（2）、珠横临2019-22）使用期已满。根据珠海市自然资源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以下简称“合作区城规建局”）2025年11月5日、6日专项调研意见，到期临时用地须按期完成复垦复绿及退地。依据《关于落实临时用地复垦验收有关工作的告知函》（粤澳深合城规建函〔2024〕1601 号）的相关规定，临时用地完成土地复垦任务后，使用单位须向合作区城规建局提交验收申请及复垦验收资料。为确保上述两宗临时用地顺利通过上级部门验收，需采购一家专业服务单位，负责编制复垦验收报告，并配合开展验收全过程的技术支持工作。

三、采购服务内容及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服务内容：对城建搅拌站临时用地土地复垦验收报告编制服务，临时用地面积约38,255.31㎡。按照《土地复垦条例》及相关规定，进行资料收集及调研、土壤检测（限一次），编制复垦验收调查报告、复垦规划设计执行报告，协助土地复垦验收等。成交人应保证土地复垦验收报告编制成果符合《土地复垦条例》及相关规定，

2、成交人应在本合同签订且全部资料收集齐备后20个工作日内提交验收报告(评审稿)给采购人。注:（1）不含土地复垦施工时间；（2）因国家政策变化、政府审批时间拖延及采购人提供的资料不完备的情况下，时间顺延。
具体要求详见附件合同。
    3、服务成果：
（1）提供土地复垦验收材料内含土壤检测报告、土地复垦验收调查报告、土地复垦规划设计执行报告、土地复垦质量评估报告。报告成果纸质版一式俩份。

（2）通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及相关部门组织的联合验收，验收合格结果公告时间不少于三十日。    

四、服务结算与支付

（一）服务结算
1、项目固定综合总价，该总价包含但不限于项目资料收集及数据处理费、土壤检测、复垦验收调查报告、复垦规划设计执行报告、复垦质量评估报告、成果印刷及装订、专家联合验收等费用。不含土地复垦保证金、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复垦工程施工等相关费用。增值税发票税率如因国家政策调整，服务方应按照最新要求开具相应税率发票，合同含税总价仍不作调整。
2、本项目通过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城市规划和建设局和相关主管部门组织的联合验收，并取得复垦验收合格确认书后，在采购人收到成交人开具的合法有效增值税专用发票后15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支付合同款项的100%-应扣款。

3、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五、服务期限
服务单位自合同签订之日且全部资料收集齐备后20个工作日内提交验收报告，具体起始时间以采购人书面通知为准。因国家政策变化、政府审批时间拖延及采购人提供的资料不完备的情况下，时间顺延。

